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1、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杭锦旗人口相对集中地区生活垃圾治理项目（土建工程）；
2、施工地点：鄂尔多斯市杭锦旗4个镇（伊和乌素苏木、吉日嘎朗图镇、独贵塔拉镇、巴拉贡镇）；
2、 编制依据
1、设计施工图纸；
2、清单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2017）《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7）《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7）《内蒙古自治区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4、本控制价政策性调整依据：内建标〔2019〕113号“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内建标函〔2019〕468号“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按增值税一般计税法；
5、人工费调整执行内建标〔2021〕148号文“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现行定额人工费的通知”；
6、安全文明施工费执行内建标〔2025〕98号文“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通知”；
7、本工程设置“暂列金、安全施工费”详见其它项目清单与计价表，费用计列说明详见“四、工程量清单报价有关说明”；
8、材料价格执行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颁发的《鄂尔多斯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7月份杭锦旗、鄂尔多斯及东胜区信息价，信息价未包括的材料执行市场价计入；
3、 编制内容
巴拉贡垃圾转运站，伊和乌素垃圾转运站，吉日嘎朗图垃圾转运站，独贵塔拉垃圾转运站；
4、 工程量清单报价有关说明
1、投标人依据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的有关要求、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并结合投标人自身技术和管理水平、经营状况、机械配备以及拟采用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及相关规定和材料市场信息价格自主确定报价；
2、投标人报价时应考虑为满足设计、验收规范规定施工所需的一切工序及费用；
3、工程量清单中所报的综合单价和合价均应包括人工费（按照政策性规定调整）、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及其他费用、管理费和利润，并考虑风险等因素；
4、工程量清单中各项目名称不应看作是该项工程项目工作所需的每一项作业和每一种材料、设备的定义与描述；
5、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人须知、合同条件、主要技术条件及工程规范和图纸一起使用；
6、投标人应充分阅读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技术条款，满足文件中约定的技术标准要求后进行报价；
7、因施工产生的污水、废水、建筑垃圾等的处置由投标人负责，相关费用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单独计量支付；
8、本工程采用预拌砼，需添加的砼外加剂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在相应的混凝土价格中，预拌砼材料单价中包含泵送费用，泵送费应在综合单价中自行考虑；
9、暂列金151939元（含建安税金9%）；
[bookmark: _GoBack]10、“安全生产费”投标人应按本招标文件规定，将此类金额直接纳入其他项目清单的投标价格并计取相应的税金，不需要考虑除税金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结算执行内建标〔2025〕98号文规定计算；
11、工程量清单中对应的项目特征已包括图纸所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和按现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相应项目编码、项目名称所对应的全部工作内容，以及为完成该工作内容而发生的各种辅助工作；
12、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未详尽之处，详见图纸、招标文件技术标准和要求相关章节、现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其配套的计算规范。
